2010天使愛發光兒童才藝大賽
暨慈善演唱會企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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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旨
台灣近年來M型社會的發展，及少子化的趨勢，在兒童的族群中發現貧富差距擴大-弱勢的兒童缺乏適當的照顧與資源，從社會底層突破的機會受到極大的限制，但擁有資源的優勢兒童因過度的保護，缺乏對週遭的人付出關懷的機會，所學的才藝也缺乏有意義的發展平台。彩虹天堂兒童工作坊為創造孩童發展才藝的機會並且提供參與慈善工作的機會，即將於4月10日開始舉辦2010年「天使愛發光兒童創藝大賽」，透過比賽選出合各校最傑出人才，並在5/8母親節(六)舉行「天使愛發光兒童慈善演唱會」中演出。所有的優勝者也將參與由彩虹天堂工作坊所舉辦「天使愛發光行動」，將探視老人院，弱勢兒童或參與社區服務，讓兒童的才華不是為了利己，而是用來關心週遭的人，為有需要的人帶來溫暖和愛。
對　　象 所有5-12歲兒童

參賽組別
(1)幼稚園中班到國小二年級  (2) 國小三四年級 (3) 國小五六年級

主辦單位 中華彩虹天堂協會兒童部門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2010年4月6日(二)截止
報名地點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01號B2

諮詢電話
唐老師 02-2711-7275 轉 601 或0983-344-360   何老師 0916-192-227 陳老師 0920-850-855                         
傳    真  02-2711-3000
電子信箱
kids@newlife.org.tw

(詳細比賽規則請參閱兒童夢想家網站：http://www.powerfulkids.com.tw  若有變動，以網站公告為準)

比賽日期
初賽2010年4月10日(六)早上9:30
複賽2010年4月17日(六)早上9:30
決賽2010年4月24日(六)早上9:30
比賽地點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01號B2彩虹天堂協會兒童部門
獎勵辦法
每組別最高獎金：個人組三千元，團體組五千元，第一名頒發獎座一座，第二名及第三名頒發獎牌一枚。
公佈名次：2010年4月28日星期三中午12點前，於網站上公佈。
天使愛發光慈善演唱會

晉級決賽者需參與5月7日(五)晚間彩排及5月8日(六) 天使愛發光兒童慈善演唱會之正式演出。大會保留表演與否之權。
頒獎典禮
於5月8日演唱會同時舉行。(限於當日親自出席領獎，恕不代領，因故無法出席者視同棄權；若分數未到達評分標準時，評審及主辦單位有權利宣佈該名次或獎項從缺。)

附　　則

1. 報名資料填寫不實或資格不符，經檢舉查證屬實一律取消參賽資格，該名次不遞補。如已領取獎項主辦單位有權追回。
2. 得獎者未盡5月7日(五) 晚間彩排及5月8日(六) 天使愛發光兒童慈善演唱會演出之義務。大會有權取消得獎資格。
3. 未領取獎金、獎座、獎牌恕不補發、補寄，將視同自動放棄，本會亦不負保管之責。

4. 凡報名參加本比賽，視同同意本簡章之規定，參賽者應遵守簡章與會場時間公告之比賽規則，本會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權利，比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及不可抗拒之事，本會擁有裁定權。

5. 請準時到達比賽地點，唱名三次未到視同放棄。
6. 參賽者報名項目不得超過兩項，亦不同時報名個人組及團體組。
7. 評審之判決即最後競賽之結果，不可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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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及規則
小小紳士與淑女走秀

· 參賽者以個人為單位。

· 參賽者可自由發揮創意，需穿著適當合宜服裝。

· 參賽者在比賽時需向評審及觀眾做簡短自我介紹。

· 參賽者若有才藝表演將列為加分。

· 現場以「強力推薦親友團」為「加分團」。

· 評分標準：台風 30%、造型 30%、整體呈現20%、舞台效果10%、觀眾加油聲10%。
親善大使：

· 甄選方式：比賽甄選將依據
           (1) 自我介紹(時間為30- 60秒，自行備稿，著重儀容及態度)
           (2) 急智問答(生活中情境的處理能力) 
           (3)參與「天使愛發光行動」1次(如：探望弱勢團體或機構，…)；

              由活動過程中再選定入圍複賽者。

· 參賽者在比賽時需向評審及觀眾做簡短自我介紹及回答急智問答問題(問題於比賽前會公佈於網站)。

· 評分標準：關懷表達30%、態度禮貌30%、整體呈現20%、台風10%、創意呈現10%。
· 親善大使得獎者須履行任務及參與天使愛發光行動至少三次。
· 音樂比賽

· 組別：(1)個人組─項目有歌唱、演奏。

　　　   (2)團體組─項目有歌唱、演奏、樂團。

· 歌唱組時間以三分鐘為限。演奏組時間以五分鐘為限。
· 不論是音樂、歌曲等項目，內容必須完整且具正面意義，若無法達成此目的之表演將立刻取消參賽資格。

· 參賽者在比賽中若使用粗俗語言或態度惡劣，將立刻取消參賽資格。

表現方式─
· 歌唱：歌唱組將依照演唱能力而非樂器演奏能力評分。參賽者可以選擇預先錄製的音樂（純音樂伴唱帶，無人聲-需燒錄成CD，）或用現場樂器來伴奏，如需現場樂器請先於報名時申請。

· 演奏：將依演奏能力評分。

· 樂團：樂團組將依演唱及演奏能力評分。
舞蹈比賽

· 個人組與團體組，團體組每組人數限制2-12人。

· 比賽項目有帶動唱、兒童街舞及民族舞蹈，時間以三分鐘為限。

· 參賽隊伍需自備表演服裝、道具，音樂(限CD)自備2份，其中音樂CD 1份於比賽兩星期前，交給主辦單位比賽用，另1份各隊自行保管，比賽當天備用。CD之內容僅得收錄該參賽所需歌曲音樂。

· 不論是帶動唱、兒童街舞、民族舞等項目，內容必須完整且具正面意義，若無法達成此目的之表演將立刻取消參賽資格。

· 參賽者在比賽中若使用粗俗語言或態度惡劣，將立刻取消參賽資格。

 戲劇比賽
· 此項為團體組比賽，每組人數限制為2-12人。

· 劇本主題及詮釋方式需正面積極。

· 參賽隊伍需自備表演服裝、道具，音樂(限CD)自備2份，其中音樂CD 1份於比賽兩星期前，交給主辦單位比賽用，另1份各隊自行保管，比賽當天備用。CD之內容僅得收錄該參賽所需歌曲音樂。

· 比賽時間，每隊以5－10分鐘為原則，凡未達或超過者，以每30秒為一個扣分單位，每單位扣總平均一分。

· 計時標準是以表演形式開始（依聲音、或舞蹈或動作等先開始者為基準）為計時之開始；以表演形式結束（依聲音、或舞蹈或動作較後結束為基準)，為計時之結束。(明顯之退場動作不列入計時)。

· 每一隊之進場及佈置時間，以不超過1分鐘為原則。超過30秒內扣總平均一分，依此類推。退場不超過1分鐘，超過者扣總平均1分。

· 評分標準：表演創意(30%)、 表演技巧(30%)、主題設計理念(15%)、團體默契(15%)、造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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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比賽

· 個人組與團體組，團體組每組人數限制2-12人。

· 比賽項目有帶動唱、兒童街舞及民族舞蹈，時間以三分鐘為限。

· 參賽隊伍需自備表演服裝、道具，音樂(限CD)自備2份，其中音樂CD 1份於比賽兩星期前，交給主辦單位比賽用，另1份各隊自行保管，比賽當天備用。CD之內容僅得收錄該參賽所需歌曲音樂。

· 不論是帶動唱、兒童街舞、民族舞等項目，內容必須完整且具正面意義，若無法達成此目的之表演將立刻取消參賽資格。

· 參賽者在比賽中若使用粗俗語言或態度惡劣，將立刻取消參賽資格。

自由才藝比賽

· 個人組與團體組，團體組每組人數限制2-12人。

· 比賽時間以三分鐘為限。

· 參賽隊伍需自備表演服裝、道具，音樂(限CD)自備2份，其中音樂CD 1份於比賽兩星期前，交給主辦單位比賽用，另1份各隊自行保管，比賽當天備用。CD之內容僅得收錄該參賽所需歌曲音樂。如需特殊場地需於報名時告知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將保留是否接受報名之權利。
· 參賽者在比賽中若使用粗俗語言或態度惡劣，將立刻取消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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